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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
大學剛畢業的小川想跟隨

表哥阿普投資股票�但月收

入不多又要負擔房租及女朋

友的開銷�想知道萬一買賣

後周轉不靈而無法繳納股款

時�證券商將會如何處理?放

在帳戶裡的存款是否會被凍

結?於是先請教阿普�

一、 有價證券買賣之交割

依證交法第 1 5 1條規

定�投資人僅得委託證券經

紀商(下稱證券商)買賣有價

證券�證券商受託為買賣申

報經證交所撮合成交時�證

券商應依供給使用市場契

約�與證券交易所(下稱證交

所)辦理應收付款券之交割�

證交所對於在集中交易市

場所為之買賣�依款券對付

原則辦理集中交割�投資人

則依委託買賣之行紀契約關

係�與證券商辦理應收付款

券之交割�此為兩段式之法

律關係�

於證交所集中交易市場進

行有價證券買賣�除成交日交

割�特約日交割之買賣外�應

於成交日後第二營業日辦理交

割�此稱為普通交割之買賣�

而
投資人對證券商�有價證

券買賣應付價款�有價證券之

交割時限均為成交日後第二營

業日上午10時前�

二、 證券商對違約案件

之處理方式

(一)委託人委託買賣成交後

不如期履行交割義務�即為

違約�證券商應依
證券經紀

商申報委託人遲延交割及違約

案件處理作業要點�申報違

約�並至遲於成交日後第三營

業日前�委託他證券商在證

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市場為反

向買賣予以沖銷處理�

此外�證券商得以相當

於原該筆交易成交金額之百

分之七為上限收取違約金�

另委託人違約時�受託證券

商得暫緩終止受託契約及註

銷委託買賣帳戶�除委託人

於違約申報日後之三個營業

日內之暫緩期間返還違約債

務及費用�並經證券商申報

違約結案者�得繼續沿用原

有帳戶外�委託人逾暫緩期

間未清償違約債務及費用�

受託證券商應即終止委託買

賣證券受託契約及註銷委託

買賣帳戶�未清償結案且未

滿五年者�所有證券商應拒

絕其開戶及委託買賣�

(二)另關於上開證券商反像買

賣予以沖銷處理之時限�如

有
同一違約期間之合計張

數達該標的證券已發行股數

百分之五以上且達該標的證

券申報違約前二十交易日之

日平均量以上�之情事者�

至遲於成交日後182日內反向

處理完畢�

淺談違約交割之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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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證券商對於委託人

同日委託買進及賣

出同一種證券均不

履行交割義務時之

違約處理方式

同一委託人於同一營業

日委託買進及賣出有價證券

均未履行交割義務時�證券

商仍應分別申報違約�並就

代辦交割所受之證券或價款

全數委託其他證券商予以處

理�並不得自行沖抵�但同

一違約申報日之同帳戶�同

種類有價證券�證券商得直

接就同數額部分予以買賣相

抵�再委託他證券商就買賣

相抵後之餘額為反向買賣予

以沖銷處理�

四、 委託他證券商為反

向沖銷所生損益之

處理

證券商因委託人違約代

辦交割所得之款券�委託他證

券商於證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市

場予以沖銷處理所得證券或價

款�抵充委託人因違約所生債

務及費用後有剩餘時�應返還

委託人�如尚有不足�得處分

因其他委託買賣關係所收或應

付委託人之財物扣抵取償�如

仍有不足�另向委託人追償

(參受託契約準則第19條第4

項後段�違約案件處理作業要

點第5條第1項後段)�因此�

在發生委託人就委託賣出成交

部分完成交割後�而就同日委

託買進成交部分不履行交割義

務之違約情事時�如尚有他筆

受託賣出成交應付價款未經銀

行撥入委託人銀行帳戶�證券

商即得就該筆款項扣抵取償�

即以該款項抵償因違約所生債

務及費用�應收買進價金�違

約金�手續費及交易稅�以下

同��並應將抵充之結果通

知該違約之委託人�此
扣

抵取償�所生清償效力�不

以通知違約之委託人為生效

要件�只須事後將結果通知

違約人即可�基於雙方間委

託買賣受託契約所生之權

利�其法律性質係屬
約定

抵銷��與民法第334條第

1項規定之法定抵銷尚有不

同�因民法規定之法定抵銷

性質為形成權之一種�行使

抵銷權時不須相對人同意�

亦無經法院裁判之必要�但

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

�參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

第355號判例��意即必須

將
抵銷�意思表示通知違

約之委託人�才能發生終局等

額消滅債權債務之法律效力�

如他筆受託賣出應付價款已經

銀行撥入委託人帳戶者�證券

商僅得對委託人銀行帳戶之存

款聲請法院予以假扣押�俟其

完成請求清償之法律程序後�

始得就該款項取償�

 

五、結論

若小川於委託買賣成交後

未如期支付股款�證券商得

對小川未履行交割義務部分

申報違約�除小川在同一違

約申報日有同帳戶�同種類

有價證券�得由證券商直接

就同數額部分予以買賣相抵

外�至遲於成交日後第三營

業日前�委託他證券商為反

向買賣沖銷�如賣出所得價

款不足抵償因違約所生債務

時�除委託人於委託買賣違

約前委託賣出成交已完成交

割�但尚未匯撥至委託人銀行

帳戶的賣出價款外�證券商無

法直接對小川銀行帳戶內的款

項直接取償�而須另行向法院

採取保全或訴追程序�

此外�如小川於違約申報

日後之暫緩期間內未清償違約

債務及費用�受託證券商應即

終止委託買賣及註銷委託買賣

帳戶�未清償結案且未滿五年

者�小川不得於中華民國境內

證券商開戶及委託買賣�


